	附件2
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履行异常备案表

	中标供应商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传真
	
	邮寄地址
	
	邮编
	

	品目名称
	
	采购方式
	　　
	项目名称
	

	采购人
	
	合同编号
	JNCZ(XX)-XX-20XX-XXXX
	合同金额                       
	      万元

	是否有质疑、投诉
	□是  □否
	是否变更过采购方式
	□否  □是（原采购方式         ）

	中标成交供应商      意见
	《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其他相关条款见背面，填报人已经阅知。我单位（公司）要求：

□放弃该项目的中标结果　　□签订合同或者继续履行合同
理由申诉：

法定代表人或项目授权人签字：             采购（财务、资产）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代理机构  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公章）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在所列项目前的“□”中打“√”，且只能选择一项。
2、该表格可双面打印，如意见填写不开可附加附页，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本项目授权人签字，加盖公章

	《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其他相关条款

	《政府采购法》

第四十六条：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中标、成交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中标、成交结果的，或者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七十一条：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给予采购人以下处理：责令限期整改，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九条：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第六十六条：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罚款，数额为10万元。
    第六十七条：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的，给予采购人以下处理：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以通报。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第18号令）

第六十条：中标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或者自身原因不能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可以与排位在中标供应商之后第一位的中标候选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以此类推。

第六十四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的约定，与中标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和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招标采购单位不得向中标供应商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不得与中标供应商私下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第六十八条：在招标过程中与投标人进行协商谈判，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或者与中标供应商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给予招标采购单位以下处理：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政府采购非招标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第74号令）

第二十二条：除不可抗力等因素外，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成交结果，或者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原则确定其他供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并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成交供应商不得参加对该项目重新开展的采购活动。

第五十二条：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或者与成交供应商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给予采购人以下处理：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以罚款的，并处罚款。

第五十三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本办法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且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履行异常备案表》附页

采购人意见：

采购代理机构意见：

法定代表人或项目授权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